
刘集镇村企共建标房起重机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ZHHCGDL-20250915）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

一、招标条件

本刘集镇村企共建标房起重机采购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

源为其他资金:88万元， 招标人为扬州市兴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

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1、项目编号：ZHHCGDL-20250915号 2、项目名称：刘集镇村企共建标房起重机

采购项目 3、预算金额：88万元 4、最高限价：88万元，超过最高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作无效投标处理 5、采购需求：详见本招标文件第四章“项目需求”。 6、合同履行期限：

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并交付采购人使用。 7、本项目 不

接受 联合体投标。 8、本项目 不接受 进口产品投标。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刘集镇村企共建标房起重机采购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刘集镇村企共建标房起重机采购项目:

1、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并提供下列材料：

（1）投标函(原件)；

（2）资格声明(原件)；

（3）若法定代表人参加投标的，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

查)；若授权代表参加的，须提供《法人授权书》原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

公章(原件备查)；

（4）营业执照副本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相关身份证明材

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5）投标人依法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税务、银

行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部门出具的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缴纳职工社会保障资金的缴款凭证

或缴款证明)（投标人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的提供证明材料）；

（6）投标人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依法纳税的缴款凭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投

标人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的提供证明材料）；

（7）2024年度的财务报告情况（成立不满一年不需提供）(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

（8）投标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原件）；

（9）供应商信用承诺书（原件）



（10）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截图加盖投标人公章）

注一：如参加本项目的投标人为个体工商户、自然人或事业法人等非企业法人，则无需

提供上述 5-7项，本文件中所需法定代表人相关材料、盖章及签字等可用投标人相关负责

人的相应材料代替。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无

注二：投标文件的正本和副本中均须提供上述资格证明文件。资格证明文件须清晰可

辨，若有缺失或不清晰，将导致投标被拒绝且不允许在开标后补正。

4、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4.1 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

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4.2 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

商，不得再参加该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4.3 供应商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

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

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5-09-30 09:00到2025-10-14 17:30

获取方式：凡有意参加投标供应商，请于上述时间内携带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现场报名登记后获取招标文件；如供

应商未按上述要求去做，将自行承担所产生的风险。未报名者、超过时限者不得前来参与投

标，内容不全者后果自负。 地点：中海华咨询有限公司(扬州市广陵区连运路77号东首六

楼) 售价：人民币300元/份，报名时缴纳，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5-10-21 14:30

递交方式：纸质版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10-21 14:30

开标地点：中海华咨询有限公司开标室(扬州市广陵区连运路77号东首六楼)

七、其他

1、集中考察或召开答疑会：自行勘察现场。各投标人请务必对项目现场和周围环境进

行仔细认真查勘，须充分了解本项目具体工作内容，在随后的采购活动中，对现场资料和数



据所作出的推论、解释和结论及因勘察不到位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负责，并自行承担因了解

不充分而影响报价准确性的风险。

2、本次投标文件制作份数要求：

纸质版投标文件一式伍份(一份正本，肆份副本)，每份投标文件须清楚地标明“正

本”或“副本”字样，一旦副本与正本不符，以正本为准。电子版投标文件壹份(一般应为

pdf格式，U盘形式【盖章版的扫描件】、随纸质投标文件一并提交)。当电子版文件和纸质

正本文件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文件为准。电子版文件用于辅助评标和存档，投标人需承担

前述不一致造成的不利后果。

3、本招标文件中斜体下划线部分为实质性响应条件，为必须遵守的条件，如不满足将

作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4、有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

平台”发布的信息或更正公告，无论投标人下载查看与否，均视为已知晓所有关于本项目的

实质性要求内容。

5、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6、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项目需求部分的询问、质疑请向采购人提出，由采购人负责

答复。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扬州市兴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扬州市兴刘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 仪征市刘集镇退伍军人事务局三楼

联  系  人： 王玉福

电  话： 13813129888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中海华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扬州市广陵区连运路77号东首六楼

联  系  人： 李浩章

电  话： 18012335677

电  子  邮  件： 12467897@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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